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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6年 1月 7日以电子邮

件方式发出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及文件。本次会议于 2026年 1月 12

日以书面审议、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到董事 10人，实到董事 10人。本次

会议的有效表决权数占董事总数的 100%，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有关规定。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

以下议案：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增资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10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

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、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预审通过，并获四

位独立董事全票通过。

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交所网站的《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增资

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6-003）。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办法>等两项

制度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10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

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6 年度风险偏好和风险限额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10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

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预审通过。

四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》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，经公司股东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



公司推荐，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预审，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选举张骏先

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，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履职，至第四届

董事会届满之日止。

张骏先生，1979 年 5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研究生学历，经济师。曾任安徽

省农村信用联合社合规与风险管理处副处长，安徽省政府金融办银行处副调研员、

银行处副处长、银行处调研员，中国华融资产分子公司党委委员、副总经理，皖

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、副总裁。现任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

司党委副书记、董事、总经理。

表决结果：10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五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》

董事会同意召开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，并授权董事长择机确定具

体召开时间和地点。

表决结果：10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

特此公告。

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1月 13日


